
 

發文單位：司法院

解釋字號：釋字第 237 號

解釋日期：民國 78 年 03 月 17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續編（四）第 138 頁

          司法院公報 第 31 卷 5 期 1-4 頁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三）（98年10月版）第 342-349 頁

相關法條：中華民國憲法 第 23 條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第 12 條

          票據法 第 128 條

         

解 釋 文：    支票本為支付證券，得代替現金使用。票據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二項

          雖規定：「支票在票載發票日前，執票人不得為付款之提示」。但票載日

          期後之支票，仍為見票即付，此觀同條第一項規定自明。財政部六十九年

          九月二十日修正之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十七條規定：「依本法營業稅分類

          計徵標的表規定，凡以收款時為開立統一發票之期限者，其所受之遠期支

          票，得於票載發票日開立統一發票」，係顧及收受未屆票載發票日支票之

          營業人利益而設，符合當時之營業稅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之立法意旨，與憲

          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並無牴觸。

 

理 由 書：    營利事業發生營業行為時，應依營業稅法第十二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

          。其以支票為價金之支付者，因支票本為支付證券，得代替現金使用。票

          據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二項雖規定：「支票在票載發票日前，執票人不得

          為付款之提示」。但票載日期屆至後之支票，仍為見票即付，此觀同條第

          一項規定自明。

              買賣業開立統一發票，係採權責發生制，其開立時限原則上以發貨時

          為準，但發貨前已收貨款部分，應先行開立；營業稅分類計徵標的表定有

          明文。在此情形，若以未屆票載發票日之支票支付貨款者，支票既係代替

          現金使用，得作為支付貨款之工具，財政部於六十九年九月二十日修正之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十七條 (現行辦法第十六條）規定：「依本法營業稅

          分類計徵標的表規定，凡以收款時為開立統一發票之期限者，其所受之遠

          期支票，得於票載發票日開立統一發票」。因票載發票日屆至後之支票，

          仍為見票即付，則上述規定顯係顧及收受未屆票載發票日支票之營業人利

          益而設，符合當時之營業稅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之立法意旨，與憲法第二十

          三條規定，並無牴觸。至聲請人指稱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違憲之部分，

          實質上係對遲開統一發票是否違反該條規定及應否適用同法第四十八條之

          一之爭議，並非上述規定有何牴觸憲法之疑義，不在本件受理解釋之範圍

          ，併此說明。

 

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鄭健才



              統一發票為發貨票之別稱，營業人銷售貨物，非於成立買賣契約之債

          權契約時即應開立，而係於發貨即於移轉貨物所有權與買受人時始應開立

          ；此觀六十九年六月廿九日公布之營業稅法第十二條分類計徵標的表及七

          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三條、第三十二條之規定自明。雖

          該標的表又設有「發貨前巳收之貨款部分應先行開立」之例外，惟此例外

          規定於法律之平等性原則深具破壞力；即使合憲，亦應兼顧理論與事實之

          合理解釋，方符租稅法律主義及非依法律不得課人民以義務之旨。而無條

          件見票即付之支票，固為支付證券，得代替現金使用，究非謂此證券即為

          現金，不過執票人於取得時得立即為付款之提示，不至因資金關係 (發票

          人之現實存款）突然變動而不獲付款，交付此種證券成為交付現金之一種

          手段而巳。至實際交付支票日期先於票載發票日期之所謂遠期支票，執票

          人無法於取得時立即為付款之提示。由於時間之間隔，上述資金關係，在

          執票人言，因不能掌握，巳亮無意義；執票人所重視者及轉為與發票人間

          之信用關係。此種遠期支票，實巳不具支付證券之特徵；而淪為信用證券

          ，與匯票無異。更無可代替現金使用之可言。亦不能先後顛倒，不從執票

          人取得支票時觀察，而改從票載發票日觀察，謂自票載發票日起又由信用

          證券回頭為支付證券，致與支付證券之基本理論相違。是營業人於發貨前

          僅取得遠期支票者，能否於票載發票日為付款之提示時即獲付款，尚須視

          發票人之信用如何而定；殊難遽作「票載發票日即為『巳收取貨款』之時

          」之結論。支票刑罰規定廢止後，強作如此結論，尤與事實有出入。

              即使有使稅捐稽徵目的易於達成之正當理由，而不顧理論與事實，認

          有作此結論之必要，亦應以法律明定之；而非行政命令所得逕行規定，使

          尚未發貨之營業人受其拘束。

 

抄黃○武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

          主  旨：為因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七十四年度財抗字第三五三號刑事裁

                  定所適用之稅捐稽徵法第四四條及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十七條 (

                   75.02.20 條正後同辦法第十六條）有牴觸憲法第七條及第二十

                  三條規定之疑義，謹聲請  鈞院大法官會議解釋事。

          說  明：一、爭議之經過：

                      緣聲請人以銷售汽車為業，前於七十四年一月起至七十四年

                      四月止，因銷售汽車而收受部分客戶所簽發之遠期支票以為

                      間接給付清償貨款之用，由於聲請人未於該遠期支票之票載

                      發票日開立統一發票，而至該支票兌現收款時開立發票，致

                      被台中市稅捐稽徵處事後發現而移送法院裁罰，案經台灣高

                      等法院台中分院七十四年財抗字第三五三號刑事裁定 (附件

                      一）適用稅捐稽徵法第四四條及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十七條

                      規定以聲請人有應給予他人憑證而未給予之違章行為，對於

                      聲請人按銷售總額處以百分之五之罰鍰計新台幣一百零二萬

                      三千六百十元整。

                  二、對本案所持之見解：



                   (一）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十七條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1 按聲請人係以買賣汽車為業，亦即為行為時營業稅法上

                          之營業稅分類計徵標的表所列買賣業，依該營業稅分類

                          計徵標的表規定，買賣業開立統一發票之時限係「以發

                          貨時為限，但發貨前巳收之貨款部分應先行開立。」

                        2 本件聲請人於發貨前自買受人收受系爭支票，雙方約定

                          利用該支票作為價金債權之「間接給付」方法，依該間

                          接給付之約定，買受人開立支票交付聲請人，聲請人於

                          票據到期日向銀行提示請求付，於該票款兌現後聲請人

                          立即依前開營業稅法規定收受貨款時開立發票，並於次

                          月十日以前申報繳納營業稅在案。

                        3 故聲請人就系爭汽車買賣事件，關於營業稅之繳納，並

                          無遲開發票情事，蓋前述營業稅法上所謂「巳收貨款」

                          ，係指出賣人 (聲請人）收受貨款現金而滿足價金債權

                          時而非指於收受支票時，蓋就本件銷貨之價金債權，收

                          受支票僅屬於民法第三二○條所定「間接給付」之情形

                           (附件二），依民法第三二○條規定：「因清償債務而

                          對於債權人負擔新債務者，除當事人另有意思表示外，

                          若新債務不履行時，其舊債務仍不消滅。」本件價金債

                          權並不因收受支票而受滿足，必須支票兌現始受滿足，

                          而遠於營業稅法上所稱「巳收貨款」之情形，故遠期支

                          票到期日既非支票兌現時期，亦即非價金債權滿足之時

                          期，依法即尚不發生開立發票之義務，甚為明顯。要之

                          ，本件聲請人於支票兌現時開立發票，揆之營業稅法及

                          民法第三二○條「間接給付」規定，並無不合。

                        4 本件原確定裁定所適用之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十七條修

                          正新辦法 (第十六條）規定：「依本法營業稅分類計徵

                          標的表規定，凡以收款時為開立統二發票之期限者，其

                          收受之遠期支票，得於票載發票日開立統一發票。」不

                          將收受遠期支票之開票時限規定以票據兌現收款時為準

                          ，而擅自提前於未實際兌現收款之票載日期為準，顯然

                          牴觸母法之規定，而有以行政命令課予人民義務負擔之

                          情事，其違反害法第二十三條所揭櫫法律保留原則之精

                          神，灼然甚明。

                   (二）稅捐稽徵法第四四條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七條規定：

                        1 按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四條規定未給予他人憑證應受處罰

                          ，並未規定逾期開立給予憑證，亦應受處罰，又依稅捐

                          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一前段規定納稅義務人自動向稅捐

                          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者，凡屬未經檢舉又未

                          經稽徵機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各

                          稅法所定關於漏報、短報之處罰一律免除。而漏稅罰比

                          行為罰嚴重，依舉重以明輕之法律原則，行為罰更應免



                          除 (參照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司法座談會決議）。而

                          且漏開發票之處罰目的本來即在於確保稅捐債權之實現

                          ，倘僅單純遲開發票並未逃漏稅捐，則對於稅收，既絲

                          毫不生影響，則其處罰目的自始根本不存在，從而亦無

                          處罰之必要，甚為明確。尤有進者，就所謂「遲開發票

                          」如本件情形，在遠期支票兌現時開立發票，巳難謂於

                          法不合，倘僅因對於開立發票時限規定之法律見解不同

                          ，即率爾對於未熟諳多如牛毛之稅務法令之納稅義務人

                          課以遲開發票應受罰鍰制裁之責任，是不啻強人所難，

                          徒令人有「苛政猛於虎」之感而巳！

                        2 本件原裁定所適用之稅捐稽徵法第四四條規定，既如原

                          裁定所擴張解釋，亦適用於遲開發票之情形，則如前所

                          述，該法律規定顯係對於確保稅捐債權所不必要處罰之

                          行為亦加以處罰，而涉有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所揭櫫比

                          例原則之嫌。且衡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一漏稅者

                          補稅免罰之規定，本案在稅捐稽徵機關進行調查前巳自

                          動開立發票之所謂遲開發票行為，卻不能免罰，不僅違

                          反舉重明輕之原則，且此項稅捐稽徵法第四四條之規定

                          與同法第四十八條之一比較，其價值判斷顯然互相矛盾

                          ，故同法第四十四條之規定亦因未將自動補開發予以除

                          外適用而牴觸憲法第七條所揭示之立法平等原則，至為

                          灼然。

                  三、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綜上所陳，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七十四年度財抗字第三五

                      三號刑事裁定所所適用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及統一發票

                      使用辦法第十七條 (修正辦法第十六條）有牴觸憲法疑義，

                      為此懇請鈞院惠予解釋如下：「一、遲開發票行為不罰，稅

                      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關於遲開發票應予處罰之規定部分牴觸

                      憲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七條規定，應屬無效。二、營業人依法

                      應以收款時為開立發票時限者，其所收遠期支票，以票據兌

                      現日為開立發票時限，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十七條 (修正辦

                      法第十六條）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屬無效。三、本

                      件解釋效力及於聲請人據以聲請解釋之案件 (台灣高等法院

                      台中分院七十四年度財抗字第三五三號刑事裁定），聲請人

                      得依法聲請提起非常上訴或聲請再審，以資救濟。」為此謹

                      懇請  鈞院鑒核，惠准迅賜審查並為違憲之解釋，以確保人

                      民之自由與財產權，至為感禱。

                      謹      呈

          司      法      院    公鑒

                                聲請人：九○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設  址：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復興路一段六○號



                                負責人：黃○武

                                住  址：台北市中山北路段七段八一巷八號五樓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參考法條：中華民國憲法 第 23 條 (36.01.01)

          營業稅法 第 12 條 (77.05.27)

          票據法 第 128 條 (76.06.29)

 


